昆明醋酸纤维有限公司锅炉灰、渣清运技术要求

一、工程概况
昆明醋酸纤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昆纤公司）现阶段热电站安装有两台35T/H和两台20T/H链条锅炉，运行锅炉产生的炉渣经出渣系统运到渣仓（渣仓的有效容积为100M3），定时由自卸车装载后运出厂外；运行锅炉产生的烟气经静电除尘器除尘后，其烟尘落入电除尘灰斗中，定时由罐装（密封）车装运出厂外。
热电站锅炉因燃料的掺烧，存在二种情况出渣情况，故估算一年产生的渣、灰量如下（以下车辆指实际容量为20m³左右的小型自卸货车）：
1.100%单烧原煤：估算一年产生7800吨左右的煤渣（2～3车渣/天），520吨左右的煤灰；
2.70%单烧原煤（掺烧≤30%的生物质燃料）：估算一年产生5500吨左右的混合煤渣（1.5～2车渣/天），520吨左右的混合煤灰（煤灰为主，含少量生物质燃料灰）；
投标方要充分考虑生物质燃料灰与煤灰的特性有差异，偶发燃烧不充分时灰中含有一定量的黑色粉末；
以上不同模式的运行时间，招标方不能事先准确提供，故请投标方按不同模式报出不同模式的承包服务单价（单价可精确到每天或每月）。
二、服务要求
1.按照昆纤公司要求安全及时转运并处置热电站产生的所有灰和渣。
2.合同服务期限至昆纤公司煤改气项目完成，燃气锅炉正常运行，燃煤锅炉停运为止，预计至2026年12月31日（提前或延迟均有可能）。
3.截止燃煤锅炉正式停运之日止，昆纤公司以核定服务完成量，支付锅炉灰/渣清运服务合同费用。
三、执行法规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2.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⽣管理条例》
3.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4.《关于进⼀步加强和规范⼯程运输车交通安全管理⼯作的通知》(公交管〔2013〕419号) 
四、甲、乙双方职责
1.甲方负责放灰、放渣设备的操作；负责指挥拉灰、渣车辆的合理进出停放；负责对乙方拉灰渣车辆人员的安全培训工作；
2.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，准时到灰渣排放现场进行灰渣的装运。烟尘的装运必须采用密封性能好的罐装（或密封）车运输，保证放灰卸料头与罐口之间完好密封，并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装灰过程中因密封不好而产生的二次扬尘现象；
3.渣车的装运应采用5吨以上（且适应现场条件的）自卸车运输，一次来车须在2辆及以上。任何时候，乙方司机必须听从甲方操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。
4.乙方人员应对放灰渣现场的卫生负责，及时清扫泼洒在场地上及其周边的灰渣。
3.安全要求：乙方拉运灰渣的汽车驾驶员，必须持有国家相关规定的驾驶证件；驾驶员应遵守甲方的相关安全规定和要求，接受甲方的安全培训，听从甲方操作人员的现场指挥；乙方应对拉灰渣车辆的进出安全负责，对其车辆所发生的伤人、毁物的安全事故负责。
五、拉灰、渣时间安排
1.乙方人员须听从甲方相关人员关于拉灰渣时间的调配和指挥；
2.乙方负责人员须24小时保持通讯工具的畅通；拉灰渣车辆必须保证在通话后60分钟内赶到甲方放灰渣现场；
3.一般情况下一天24小时放渣2次、放灰1次；
（1）放渣时间约定为：14：40～15：40和 21：00～22：00；
（2）放灰时间约定为：22：00～2：00；
4.任何时候，为保证甲方生产的顺利进行，只要甲方需要，乙方都应随叫随到，保证车辆及时到场清运灰渣，负责人及其司机不得关机、停机，如因联系不畅，造成对甲方生产的影响和损失，将追究乙方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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